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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 
《２０１０年存款保障計劃（修訂）條例草案》 

二讀辯論致辭全文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１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四月二十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

動議《２０１０年存款保障計劃（修訂）條例草案》二讀辯論的致辭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讀《２０１０年存款保障計劃（修訂）條例草案》（條例草案）。 
 
  條例草案的目的，是落實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存保會）在二○○九年檢討

存款保障計劃（存保計劃）所提出的改善建議，以優化作為本港金融基礎設施一

部分的存保計劃，讓存戶可享有更佳的存款保障。 
 
  因應國際及本地金融市場的相關發展，以及自營運存保計劃所得的經驗，存

保會在二○○九年完成對存保計劃的檢討，並就檢討結果進行了兩輪公眾諮詢。

檢討結果顯示，香港的存保計劃現有設計特點，已大致符合國際的最佳做法。不

過，檢討指出，存保計劃有些地方可予以改善，以配合市場的最新發展，特別是

滿足公眾對存款獲得更佳保障的期望。有關的改善建議在公眾諮詢時獲得廣泛的

支持。 
 
  檢討得出的主要改善建議，包括把存保計劃的保障額上限由１０萬港元提高

至５０萬港元，以及把用作抵押的存款納入保障範圍。將存保計劃的保障額上限

提高至５０萬港元，就實際數值而言，會使本港的存款保障水平貼近其他主要市

場，而就完全受保障存戶的百分比而言，則達到國際標準的高端水平。另一方面，

把用作抵押的存款納入保障範圍，將有助消除由於存款被抵押予銀行以取得其他

銀行及財務服務，或為取得該等銀行及財務服務而使存款受到任何形式的產權負

擔所規限，以致不清楚存款是否受到保障這種不明朗因素。這種情況在銀行的綜

合戶口下是最常見的。這項改善建議可使存保計劃的保障範圍更為明確，從而有

助加強公眾對存保計劃的信心。 
 
  在加強保障存戶的同時，我們亦建議引入減低成本的措施，以避免銀行把增

加的成本轉嫁予存戶。提高存保計劃的保障額，以及為用作抵押的存款提供保

障，都會令存於銀行業界受存保計劃所保障的存款款額增加。存款保障基金的資

金來自存保計劃成員的供款，而有關的年度供款款額設定為存於存保計劃成員的

受保障存款款額的某個百分比。因此，如受保障存款金額增加，計劃成員須繳付

的年度供款也會因而提高。為了消除銀行把增加的成本轉嫁予存戶的誘因，我們

建議引入減低成本的措施，包括把存保計劃成員的每年供款率減低６５％，令成

員每年應繳付的年度供款金額維持在現時的水平，以及准許計劃成員按存款的淨

額申報有關存款款額，以評估供款。 



  此外，因應對存保計劃的保障水平及保障範圍作出的改動，《公司條例》中

有關存戶享有的優先索償權的條文需要作出相應修訂，以確保存保會可繼續藉代

位取得存戶的優先索償權，從而能全數討回其支付予存戶的補償。 
 
  最後，我們亦藉此機會就《存款保障計劃條例》作出一些修訂，其中包括改

善存保會支付補償予存戶的效率，以及賦權存保會可增訂與存款及其他金融產品

有關的申述、披露及確認規定的規則。透過這些改善措施，存戶將可更快獲得發

放補償及更清楚了解其存款是否受到保障。 
 
  主席，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及盡快通過條例草案，讓本港的存戶可在百

分百存款擔保於今年年底屆滿時，能受惠於一個經優化的存保計劃。此外，為確

保存保計劃的優化措施能順利生效，存保會會與銀行業界保持緊密聯繫，使他們

能為實施有關優化措施及早作好準備。存保會亦會在條例草案通過後展開宣傳活

動，重點介紹經優化後的存保計劃的特點，讓市民更了解新計劃的內容。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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